
国家皮革和制鞋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 
中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推选评审办法 

 

为了贯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促进皮革和制鞋工业

的科技进步，提高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国家皮革和制鞋

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皮革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皮革和制鞋行业组织

开展“中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以下简称科技示范企业)推选工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申请科技示范企业推选的企业，应符合管理科学，技术先进，生产

要素组合优化，技术创新能力强和劳动者素质较高的条件；应能够实施“科教振

兴企业”战略，力主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能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

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水平；在皮革和制鞋行业里有科技示

范带动作用，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良好。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皮革、制鞋、毛皮及皮革制品行业及化工、机械、

鞋用材料、皮革五金等相关配套行业的所有企业。 

    第三条  国家皮革和制鞋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皮革及制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具体负责科技示范企业推选和评审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第四条  通过培育科技示范企业，引导皮革和制鞋行业的企业进一步紧密依

靠技术进步扩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增加经济效益，使皮革和制鞋行业的经济

发展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加速行业结构调整和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章  科技示范企业的推选标准 

    第五条  科技示范企业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企业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实



体，必须具备下列各项条件： 

    1、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企业有关规定，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在国内建有生产、科研基地的国有、合资、民营等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包括科研

院所改制的企业) 

2、企业有一种或几种有市场竞争力，有一定知名度的名牌主导产品或龙头

产品，并拥有先进的设备、工艺技术和规模生产能力； 

    3、企业必须具备对主导产品及其生产技术有一定的科研开发能力，有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年度执行计划； 

    4、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有明确的企业章程，有规范健全的技术

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企业必须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要有良好的资金信誉； 

    5、企业的科技开发方向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有较强的技术创

新能力和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发展态势良好： 

    6、企业内应设置专职的科技开发机构(或有紧密型的技术依托单位)和生产

技术管理机构，应有合理、先进的质量保证标准体系，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新

人才优势； 

7、具体技术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新产品奖一项； 

（2）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以上一项； 

（3）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两项； 

（4）省部级在研项目一项； 

（5）地市级科技进步奖三项； 

（6）地市级在研项目二项； 

（7）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技术开发项目或技术转让项目三项(企业投入开发经费或

技术转让费合计 80 万元以上)； 

（8）企业自主研制开发的项目五项以上； 

（9）企业拥有一项或多项行业领先的技术； 

（10）企业申请获得三项以上专利技术；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参加科技示范企业推选的申请。 



1、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 

2、有侵害盗用他人知识产权行为的。 

 

第三章  科技示范企业推选程序 

第七条  科技示范企业的推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八条  办理推选申请须提供以下材料： 

1、填写《中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推选申请表》；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近五年有关科技成果及相关获奖证明； 

4、近五年在研项目合同书或计划任务书； 

    第九条  科技示范企业采取自愿申报，上级管理部门或地方行业组织推荐，

由主办机构组织专家评审组进行评审。 

第十条  正式推选为“中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由组织机构颁

发证书和标牌，并在行业报刊及网站上公告。 

第十一条  未能获得推选的企业不另发通告，申报材料不予退还。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组织机构下设中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推选办公室，负

责科技示范企业推选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为加强对科技示范企业的管理，促进科技示范企业规范有序地发

展，中国皮革和制鞋行业科技示范企业的标牌有效期为三年。每三年一个周期对

已推选的企业进行考核，考核办法与申报推选程序相同，科技示范企业证书三年

期满，未经考核的企业自动取消资格。 

    第十四条  企业在申请推选过程中，若有弄虚作假行为，将撤销推选并追回

发给企业的标牌，并在三年内不得再申请推选，同时在媒体上进行公布。科技示

范企业在有效期内有违法行为的，由国家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组织机构将取消其

证书和标牌。 

第十五条  企业若有伪造、涂改、出借或转让科技示范企业标牌行为的，追

回发给企业的证书和标牌，并在三年内不得再申请推选。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皮革和制鞋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皮革及制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国家皮革和制鞋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家皮革及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6 年 1 月 27 日 


